
證明申請用紙 
畢業·結業時間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日 

畢業·結業的 

    學部（學科、課程）·研究科 

          學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科（課程） 

          研究科            課程        專業 

學籍編號 

※如果不明，可省略 
                

出生 

日期 
年   月   日 

假名注音   

性別 男  ·  女 申請者 

姓  名 
  

假名注音   

在校時 

姓  名 

※畢業·結業後改過姓或名時填寫（請提交能夠證明的戶籍影本等。） 

姓名的英文寫法 
※申請英文證明時請填寫。 

聯繫方式 

郵編          - 

   

 

    電話號碼                （             ） 

※1 請提交現在的地址以及能證明是本人的身份證明影本。 
※2 請填寫在工作日的白天能夠聯繫到的電話號碼。 

種  類 

※如果是需要英語證明，請填寫“（英）” 
所需份數 

<需要的原因> 

※為了就職、為了獲得資格等 

成績證明（學部）   

成績證明（研究生院）   

畢業證明（學部）   

結業證明（研究生院）   

學力相關證明（教師資格申請用） 

資格的種類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  

其他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

其他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

 
申請交付上述證明。 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瀉大學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部部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科科長 


